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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 

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 

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马兰戈普洛斯人权基金

会提交的陈述
*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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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通过阴险和不民主的方法撤销或削弱人权保护，特别是妇女权利保护的当今危险 

 一段时间以来，兴起了一场斗争，意图破坏曾被约定俗成地适用且最终载入

《1993 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一章第 5 段和第二章第 38 段）和《1995

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第 9、230(g) 和 232(g)段）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应

抵制违背所有领域有关性别平等和不受歧视的当代国际法准则和原则的传统和

做法。  

 马兰戈普洛斯人权基金会反对阴险的斗争，在 2010 年法国国民议会就法国

政府提出的禁止伯卡袍的建议发布否定意见时，这种斗争特别明显。基金会主席

艾利斯·尤托普洛斯-马兰戈普洛斯女士致信法国国民议会成员，表示支持本法案

并反驳了国民议会提出的理由。宪法议会根据法国《宪法》通过并公布了该法案。

最近，2014 年 7 月 1 日，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根据《欧洲人权公约》（S.A.S. 诉 法

国，特别是第 106 段及以后各段）宣布了该法案。法律禁止妇女在开放和封闭式

公共场所穿着隐藏脸部和身份的服装，穿着这种服装破坏了妇女获得尊重的权利

和谋生的机会，因此破坏了妇女的独立性。伯卡袍支持者提出的论据称，禁令违

反了妇女的自由意志，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如果妇女不服从“主人”会遭受虐待风险，甚至在某些社会中，会被抛弃，

这的确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并且考虑到妇女既不享有继承权也不

享有从事有偿工作以供养自己的权利，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通过卖淫赚钱。这种

行为真的可以被称为自由吗？此外，应承认，在其他侵犯人权案件中，即使是犯

罪者的意志也不是自由的。例如，在某些封闭社会中，拥有“道德”义务惩罚妇

女犯下的所谓“名誉”罪行的男子不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因为他们完全知道

杀死自己妻子、女儿或姐妹的行为会导致监禁。当然，他们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

手段逃避惩罚，这就是为何家族中最小的男性成员往往负责实行这种不人道的

“责任”。  

 为了消除这种歧视形式，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妇女应该从小接

受教育，这使她们能够获得实用知识，以便能够从事一份职业，获得独立性。 

 此外，尽可能多的支持上文所载立场的妇女组织应该团结起来采取行动。如

果妇女从其他类似的人，特别是同一社会的妇女那里认识到这种观点，她们更容

易信服。建立具有相同目标并遵循相同原则的男子组织也是非常有用的，这种组

织将专门改变男子对妇女的歧视性行为。  

 此外，大型国际组织，特别是主管人权问题的联合国机构，应推动社会实现

这一目标，因为它们是负责推广与不受歧视地行使人权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

的主要行为方。更具体地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应该在这种斗争中发挥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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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要求不仅在委员会，并且在其他主管和相关国际机构达成“共识”以做出

决定，这种要求是武断的做法，破坏了民主本身内在的逻辑，即以多数为准。实

际上，共识要求使一名持不同意见者有权向其他所有人强加他/她自己的意见！换

句话说，少数人的观点被强加给多数人，这导致压制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最后，必须废除其他所有不民主的做法，如医疗人员虚伪地保护生殖器遭切

割的年轻女孩的“健康”。我们不要被愚弄——切割女性生殖器官不仅是身体健

康和完整性的问题，而且也导致了性满足的损失，构成对心理完整性的侵犯。我

们还必须加快消除强迫婚姻，在现实中，年轻女孩被自己的家人贩卖，通常卖给

年纪大得多的男子。这种不人道做法的支持者援引其所谓的尊重宗教信仰和规

则，但是，这些规则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人权法，更具体地说，违反了《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3 条。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应对这些违反与有效平等和民主有关的国际法基本原

则的做法。面对这种压制规定了民主、自由和所有人权至上和不受歧视的国际法

基本原则的行为，我们既不该同流合污，也不该束手旁观。这些原则是经历数个

世纪的残酷和流血冲突后被认可的。压制行为将构成名副其实的犯罪，应根据国

际法确认并惩处。幸运的是，种族主义行为已在国家一级被定为犯罪；还必须把

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定为犯罪，包括以任何手段侵犯性别平等的行为。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必须继续抵制有可能导致妇女权利恶化的任何压力。

其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一方面确保人权至高无上，超越任何违反人权的惯例

或习俗，另一方面加强相关规则和原则得到有效执行。 

 


